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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致：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签订的《聘请专项法律顾

问合同》，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接受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作为泸州老窖

股份有限公司出售所持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股权事宜的特聘专项法律顾

问，指派杨波、印娟为经办律师，就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售所持华西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12%股权涉及的有关法律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而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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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事项 

根据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及完成本法律意见书的工作要求，本所经

办律师查阅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各方提供的资料、文本、证书的

原件或副本材料、影印件，并听取了有关人员的陈述和说明，并参与了相关问题

的讨论。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声明如下：  

1.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对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并在审核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各方已向本

所保证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部相关材料（包括口头陈述），并

保证所提供材料如系复印件，则与原件、副本与正本一致；无任何隐瞒、虚假、

重大遗漏或误导之处，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所有材料在供经办律师审查

之后均没有任何修改、修订或者其他变动。 

3.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单位或个人的证明、声明或承诺作出判断。 

4. 本所仅对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所涉及的

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其他问题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会计报表、

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内容的引述，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合法性作出任何判断或保证。 

5.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

使用，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6.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暨关联交易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

意见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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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

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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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泸州老窖 指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老窖集团 指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西证券/标的企业 指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本次交易 

指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12%股权转让予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股权 指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持华西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12%股权 

《重组报告书》 指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 

《审计报告》 指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川华信审[2011]229 号《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 指 

上海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银信评报字

（2011）第 752 号《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拟向泸

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让所持有的华西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12%股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委 指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所 指 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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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整体方案 

根据泸州老窖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1

年 12 月 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重大资产出售暨关

联交易预案》及《重组报告书》，本次交易整体方案概要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式、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泸州老窖拟将所持华西证券 12%股权以协议方式转让予老窖集团。 

（二）交易价格 

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以 2011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股

权进行评估。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书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无异议后，

根据评估结果，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 

（三）交易标的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期间损益的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期间内，标的股权的损益（包括资产收益、分配

红利、亏损承担等）由老窖集团享有。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重组办法》的规定，在取得本法

律意见书第四部分之“（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所述的全部授权

和批准后依法可以实施。 

二、 本次交易双方的主体资格  

本次交易双方为泸州老窖和老窖集团，其各自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出售方的主体资格 

本次交易中，泸州老窖为标的股权的出售方，其基本情况如下： 

1.泸州老窖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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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交所 

股票代码 000568 

注册号 510500000018123 

住所 四川泸州国窖广场 

法定代表人 谢明 

经营范围 泸州老窖系列酒的生产、销售（凭许可证及其有效期经营）；

进出口经营业务；技术推广服务；发酵制品生产及销售；销

售：汽车配件、建材及化工原料（以上经营项目不含法律、

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的前置审批和许可项目）。 

注册资本 1,394,239,500 元 

实收资本 1,394,239,500 元 

年检情况 已通过 2010 年度年检 

登记机关 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税务登记证 川国税字 510500204706718 号 

川地税泸字 510500204706718 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 20470671-8 

2. 泸州老窖的历史沿革 

（1）设立及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泸州老窖前身为泸州老窖酒厂，始建于 1950 年 3 月。1993 年 9 月 20 日，

泸州老窖酒厂经四川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川体改（1993）105 号文件批准以其

经营性资产以募集方式独家发起设立泸州老窖。1993 年 10 月 25 日，泸州老窖

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函（1993）673 号文件、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审字（1993）

108 号文件批准公开发行股票。1994 年 5 月 9 日，泸州老窖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2）2005 年股权分置改革 

2005 年 10 月 27 日，泸州老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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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2005 年 11 月 3 日办理完成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

泸州老窖股本总数未发生变化，其中控股股东泸州市国资委持有的国家股由

585,280,800 股下降到 508,445,139 股，占泸州老窖总股本的比例由 69.56%下降到

60.43%。 

（3）2006 年定向增发 

2006 年 11 月，泸州老窖实施定向增发 A 股。本次增发完成后，泸州老窖总

股本由 841,399,673 股增加到 871,399,673 股。控股股东泸州市国资委持有泸州老

窖总股本的比例由 60.43%下降到 58.35%。 

（4）2008 年增加注册资本 

2008 年 5 月 19 日，泸州老窖召开 2007 年度股东审议通过，泸州老窖以资

本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522,839,803 股。本次注册资本增加完成后，泸州

老窖总股本达到 1,394,239,476 股。 

（5）2009 年股权划转 

2009 年 9 月 3 日，四川省国资委出具川国资产权[2009]64 号《关于泸州老

窖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划转有关问题的通知》，批准泸州市国资委将

持有的泸州老窖股份分别划转予老窖集团 30,000 万股、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8,000 万股，并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本次

股权划转完成后，老窖集团、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泸州市国资委分别

持有泸州老窖 30,000 万股、28,198.61 万股和 16,620.025 万股，持股比例分别为

21.52%、20.23%和 11.92%，老窖集团成为泸州老窖第一大股东。 

3.泸州老窖目前股权结构 

股份类别 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7,890.18 48.69% 

1.国家持股 - - 

2.国有法人持股 67,888.83 48.69% 

3.其他内资持股 1.3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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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管股 1.35 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71,533.77 51.31% 

人民币普通股 71,533.77 51.31% 

合  计 139,423.95 100.00%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泸州老窖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其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予终止的情

形，具备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二）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 

本次交易中，老窖集团为标的股权的受让方，其基本情况如下： 

1.老窖集团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号 510500000001710 

住所 泸州市国窖广场 

法定代表人 谢明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加工大米(凭许可证及其有效期经营)。销

售：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建材；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农副产品储存、加工、收购、销售；农业科技

开发、咨询服务；设计、制作、发布：路牌、灯箱、霓虹灯、

车身、布展广告；媒体广告代理。 

注册资本 1,946,951,528 元 

实收资本 1,946,951,528 元 

成立日期 2000 年 12 月 21 日 

经营期限 2000 年 12 月 21 日至永久 

年检情况 已通过 2010 年度年检 

登记机关 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税务登记证 川国税字 51050072320334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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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地税泸字 510500723203346 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 72320334-6 

2.老窖集团目前股权结构 

泸州市国资委持有老窖集团 100%股权，为老窖集团实际控制人。 

3. 根据工商、银行、税务、国有资产管理等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老窖集团最近三年不存在违反工商、税务、环境保护、金融、劳动、

商标、专利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且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无不良诚信记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老窖集团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其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予终止的情形，

具备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交易涉及的重大协议 

根据泸州老窖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泸州老窖拟将所持华西证

券 12%股权以协议方式转让予老窖集团。泸州老窖与老窖集团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主要条款如下：  

（一）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以《评估报告》为基础并经国资监管部门评估备案无异议，泸州老窖、老窖

集团协商确定股权转让最终成交价款为 108,500.64 万元。 

（二）支付方式  

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一次性付清。 

（三）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本次交易以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为交割日。 

（四）标的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损益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期间内，标的股权的损益（包括资产收益、分配

红利、亏损承担等）由老窖集团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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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企业内部正常人员变化以外的员工遣散或安置。 

（六）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股权转让协议》满足下列条件时正式生效：  

1.泸州老窖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2.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3.中国证监会核准华西证券变更持有 5%以上股权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事项； 

4.国资委批准本次股权协议转让事项。 

（七）合同附带的先决条件及补充协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股权转让协议》中不存在上述生效条件以外其

他附带的保留条款和先决条件，且交易双方未签订任何与本次交易事宜有关的补

充协议。  

 （八）违约责任条款  

如交易双方任何一方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方

应对守约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予以赔偿。 

如由于泸州老窖原因不能如期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或致使老窖集团不能实现

《股权转让协议》合同目的，泸州老窖向老窖集团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

1%的违约金。 

如老窖集团逾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则每逾期一天，按照未支付价款的 0.3‰

向泸州老窖支付违约金。 

综上，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的签署主体合格，内容

合法有效，可在约定的相关条件全部成就时依法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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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1.泸州老窖内部已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1）2011 年 11 月 30 日，泸州老窖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协议转让华西证券有限公司 12%股权可行性研究报告议案》、《公司符合

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公

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签订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的议

案》、《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

件的有效性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暂缓发出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2）2011 年 12 月 9 日，泸州老窖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协议转让华西证券有限公司 12%股权（产权）方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评估

报告的议案》、《签订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议案》、《重大资产

出售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议

案》、《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老窖集团内部已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老窖集团为泸州市国资委全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根据老窖

集团公司章程，董事会为老窖集团最高权力机构。 

（1）2011 年 11 月 29 日，老窖集团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受让泸

州老窖所持华西证券 12%股权。 

（2）2011 年 12 月 8 日，老窖集团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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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协议》。 

3.国资委的批准 

（1）2011 年 12 月 6 日，泸州老窖取得泸州市国资委关于泸州老窖将所持

华西证券 12%股权协议转让予老窖集团立项同意批复。 

（2）2011 年 12 月 7 日，泸州老窖取得泸州市国资委对本次交易的评估报

告备案确认。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根据《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

尚需履行以下批准程序： 

1.泸州老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2.中国证监会批准泸州老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3.国资委批准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4.中国证监会批准华西证券变更持有 5%以上股权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事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除本法律意见书本部分之“（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

的批准和授权”所述以外，本次交易已履行相应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五、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涉及的资产/权益  

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为泸州老窖所持华西证券 12%股权。经核查，华西证券

情况如下： 

（一）标的企业的基本情况  

1. 标的企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510000000014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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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成都市青羊区陕西街 239 号 

法定代表人 杨炯洋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

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

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注册资本 1,413,113,700 元 

实收资本 1,413,113,700 元 

成立日期 2000 年 7 月 13 日 

经营期限 2000 年 7 月 13 日至永久 

年检情况 已通过 2010 年度年检 

登记机关 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税务登记证 
川国税直字 510105201811328 号 

川地税字 519000201811328 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 20181132-8 

2. 标的企业的主要沿革  

（1）2000 年华西证券设立 

1999 年 11 月 16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向中国证监会出具川府函[1999]270 号

《关于申请设立华西证券有限公司的函》，申请以四川省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基

础，合并四川证券交易中心、乐山产权交易中心等机构，吸收其他企业投资参股

的方式成立华西证券。后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理公司、泸州老窖等 40 家

企业签订《股东出资协议书》，同意共同出资设立华西证券。2000 年 6 月 26 日，

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机构[2000]133 号《关于同意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业的

批复》，同意华西证券开业。 

2000 年 7 月 13 日，华西证券经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设立，成立时注

册资本为 101,311.37 万元。本次出资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审验，并出具了川华信验（2000）综字 002 号《验资报告》。华西证券成立

时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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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东  名  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000.00 17.77% 

中国西南航空公司 13,000.00 12.83% 

四川华能太平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13,000.00 12.83% 

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000.00 7.90% 

成都电业局都江堰电力公司 1
 8,000.00 7.90%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5,500.00 5.43%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酒厂 1
 5,000.00 4.94% 

四川剑南春融信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4.94% 

成都金骊实业有限公司 1
 3,000.00 2.96%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773.46 2.74% 

西昌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2,500.00 2.47% 

四川峨眉山水泥有限公司 1
 2,107.50 2.08%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1.97% 

四川省宜宾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73.35 1.36% 

绵阳市花园房地产有限公司 1
 1,000.00 0.99% 

四川省南充鸿源集团有限公司 1
 832.48 0.82% 

绵阳市方圆电视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1
 747.78 0.74% 

绵阳市金鑫经济发展总公司 745.36 0.74% 

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 711.48 0.70% 

四川长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05.00 0.60% 

四川银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585.64 0.58% 

万县市万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
 516.67 0.51% 

攀枝花市安顺通信发展总公司 515.99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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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财源开发公司 509.67 0.50% 

四川富益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502.30 0.50% 

达川地区灵通电脑公司 439.23 0.43% 

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 434.39 0.43% 

四川川投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1
 425.92 0.42% 

攀钢集团财务公司 1
 370.26 0.37% 

崇州市投资发展公司 324.28 0.32% 

达川地区电信局信息会议中心 302.50 0.30% 

广汉市万达实业总公司 302.50 0.30% 

四川天歌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289.19 0.29% 

广汉市金科租赁有限公司 287.98 0.28% 

自贡市通信联众有限公司 286.77 0.28% 

绵阳电力实业开发总公司 1
 283.14 0.28% 

四川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1
 283.14 0.28% 

四川省江油金信置业有限公司 278.30 0.27% 

自贡市蓝鹰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1
 277.09 0.27%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0.20% 

合  计 101,311.37 100.00% 

注 1：成都电业局都江堰电力公司已更名为都江堰蜀电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花园房地产有限公司已更名为绵阳花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南充鸿

源集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四川省南充电信鸿源有限公司；绵阳电力实业开发总公

司已更名为绵阳启明星集团有限公司；四川锦华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华润锦华

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峨眉山水泥有限公司已更名四川峨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攀

钢集团财务公司已更名为攀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万县市万通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已更名为重庆市万州万通实业有限公司；成都金骊实业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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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金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自贡市蓝鹰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更名为自贡蓝鹰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绵阳市方圆电视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成都公元传

媒投资有限公司；四川天歌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同人华塑股份有限公

司；四川川投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

限公司。 

（2）2002 年股权转让 2
 

2002 年 4 月 1 日，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所持华西证券 4.93%股权

协议转让予重庆市涪陵投资集团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于 2002 年 4 月 19 日经华西

证券 2002 年股东会审议通过。 

（3）2003 年股权继承及无偿划转 2
 

2003 年 1 月 8 日，自贡市财政局出具自财办便[2003]1 号《自贡市财政局关

于划转法人股股权的通知》，决定将自贡市财源开发公司所持华西证券 0.50%股

权无偿划转予自贡市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03 年 8 月 13 日，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出具中航集团函（2003）28 号《关于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承继中国西南航空公司对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的函》，

决定将原中国西南航空公司所持华西证券 12.83%股权无偿划转予中国国际航空

公司。 

根据四川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川经体改（1998）135 号《关于同意注销四

川银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射洪县人民政府射府函（1998）51 号《关于

中国华城集团（华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兼并四川银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问

题的批复》及《中国华城集团（华城投资管理公司）兼并四川银华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协议书》，四川银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被中国华城集团（华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整体兼并后实施了注销，原四川银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所持华西证券

0.58%股权由中国华城集团重组后新设立的四川华纺银华有限责任公司继承。 

上述股权继承及无偿划转于 2003 年 12 月 25 日经华西证券 2003 年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 

（4）2007 年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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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7 月 6 日，泸州老窖通过竞拍方式取得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华西证券 17.77%股权。2007 年 8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

证监机构字[2007]206 号《关于核准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同

意本次股权转让。 

2006 年 7 月 28 日，南充市理银投资有限公司根据四川省德阳市中级市人民

法院（2005）德法执字第 20-2 号民事裁定书，通过竞拍方式取得广汉市金科租

赁有限公司所持华西证券 0.28%股权、广汉市万达实业总公司所持华西证券

0.30%股权 2。本次股权转让于 2007 年 9 月 18 日经华西证券 2007 年第三次股东

会审议通过。 

2007 年 12 月 5 日，四川华纺银华有限责任公司将所持华西证券 0.46%股权、

自贡市通信联众有限公司将所持华西证券 0.28%股权、绵阳启明星集团有限公司

将其所持华西证券 0.28%股权、自贡蓝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所持华西

证券 0.27%股权、绵阳花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持华西证券 0.99%股权分别

协议转让予泸州老窖 2。 

（5）2008 年股权转让 

2007 年 8 月 8 日，泸州老窖通过竞拍方式取得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所持华

西证券 12.83%股权。2008 年 1 月 14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2008]84 号《关

于核准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2008 年 3 月 27 日，崇州市投资发展公司与崇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股权划转协议》，将所持华西证券 324.28 万股股份划转予崇州市国

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2008 年 3 月 27 日，崇州市人民政府出具崇府函

（2008）36 号《崇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划转华西证券 324.28 万股股份的批复》，

同意本次股权划转 2。 

2008 年 1 月 15 日，山东金沙投资有限公司通过竞拍方式取得攀钢集团长城

特殊钢股份有限公所持华西证券 0.42%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于 2008 年 10 月 31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四川证监局川证监函[2008]114 号《关于对华西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变更持有 5%以下股权股东无异议的函》无异议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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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权转让于 2008 年 4 月 25 日经华西证券 2007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2007 年 9 月 17 日，四川剑南春融信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华西证券 4.15%

股权协议转让予四川省新力投资有限公司；2007 年 9 月 28 日，成都金骊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将所持华西证券 2.96%股权协议转让予四川和易达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2007 年 9 月 5 日，深圳市银信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过竞拍方式取得攀枝

花市安顺通讯发展总公司所持华西证券 0.51%股权，北京唐古拉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通过竞拍方式取得自贡市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所持华西证券 0.50%股

权 3。该等股权转让于 2007 年 12 月 30 日经华西证券 200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过，分别于 2008 年 6 月、7 月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7）2010 年股权转让 

2007 年 12 月 7 日，浙江北辰发展有限公司根据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

渝高法民执字第 19-9 号民事裁定书，通过竞拍方式取得西昌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所持华西证券 2.47%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于 2010 年 3 月 15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四

川证监局川证监函[2010]31 号《关于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持有 5%以下股

权股东的无异议函》无异议批复。 

2009 年 6 月 10 日，山东金沙投资有限公司根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7）成执字第 1617-15 号民事裁定书，通过竞拍方式取得同人华塑股份有限

公司所持华西证券 0.29%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于 2010 年 4 月 29 日取得中国证监

会四川证监局川证监函[2010]65 号《关于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持有 5%以

下股权股东的无异议函》无异议批复。 

2009 年 10 月 27 日，四川剑南春融信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华西证券 0.79%

股权协议转让予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6 日取得中

国证监会四川证监局川证监函[2010]123 号《关于对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

持有 5%以下股权股东的无异议函》无异议批复；2010 年 5 月 28 日，四川剑南

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所持华西证券 0.30%股权协议转让予四川阿尔泰营

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8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四川证监局川证监函[2010]127

号《关于对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持有 5%以下股权股东的无异议函》无异

议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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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 29 日，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将其所持华西证券 0.70%股权、四

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将其所持华西证券 0.43%股权分别协议转让予四川信托

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华西证券 2009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四川证监局川证监函[2010]142 号《关

于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持有 5%以下股权股东的无异议函》无异议批复。 

（8）2011 年增资 

2010 年 12 月 14 日，华西证券 2010 年股东会审议通过《华西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增资扩股实施方案》，同意新增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九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 家企业

为股东，并由 11 家原股东及 4 家新增股东对华西证券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

后，华西证券注册资本由 101,311.37 万元增加到 141,311.37 万元，股东总数由

33 家增加到 37 家。2011 年 5 月 3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2011]847 号《关

于核准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批准华西证券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出具了川华信

（2011）28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华西证券股权结

构如下： 

股  东  名  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35,316.48  24.99%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950.00  10.58% 

四川华能太平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13,000.00  9.20% 

都江堰蜀电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050.00  8.53% 

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000.00  8.49% 

四川省新力投资有限公司     7,830.00  5.54%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6,600.00  4.67%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酒厂     5,000.00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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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投资集团公司     5,000.00  3.54% 

浙江北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487.06  2.47% 

四川峨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3,087.50  2.18% 

四川和易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2.12%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773.46  1.96% 

北京九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465.47  1.74% 

四川省宜宾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915.58  1.36% 

山东金沙投资有限公司     1,195.11  0.85%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1,145.87  0.81%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0.71% 

四川省南充电信鸿源有限公司       832.48  0.59% 

成都公元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747.78  0.53% 

绵阳市金鑫经济发展总公司       745.36  0.53% 

北京唐古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10.90  0.50% 

四川富益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700.62  0.50% 

四川长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05.00  0.43% 

南充市理银投资有限公司       590.48  0.42% 

重庆市万州万通实业有限公司       516.67  0.37% 

深圳市银信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15.99  0.37% 

四川省江油金信置业有限公司       500.00  0.35%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0.35% 

四川阿尔泰营销有限公司       494.00  0.35% 

达川地区灵通电脑公司       439.23  0.31% 

攀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370.26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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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324.28  0.23% 

达川地区电信局信息会议中心       302.50  0.21%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283.14  0.20%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0.14% 

四川华纺银华有限责任公司       116.16  0.08% 

合  计   141,311.37  100.00% 

注 2：华西证券未就该等股权变更事项取得证券监督管理部门书面同意批

复。经本所律师核查，该等股权转让业经华西证券股东会审议通过，并办理完毕

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中国证监会亦未对该等股权转让提出异议。 

注 3：根据华西证券出具的情况说明，该等股权转让分别于 2008 年 5 月 29

日、6 月 17 日、7 月 25 日取得四川证监局机构处通知同意。经本所律师核查，

该等股权转让虽未取得证券监督管理部门书面批准文件，但该等股权转让业经华

西证券股东会审议通过，并办理完毕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中国证监会亦未对该

等股权转让提出异议。 

经本所律师核查，华西证券依法设立，注册资本足额缴纳，为有效存续的企

业法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其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

予终止的情形。 

（二）标的企业组织结构情况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华西证券下设分公司 1 家、营业部 57 家，子公

司 2 家，具体情况如下： 

1.华西证券分支机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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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营业部名称 注册号 经营场所 负责人 经营范围 

1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 
440301104147309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以南益田路以西时代金

融中心 18A、B、C、D、

E、F、G、H 

邢修元 

证券自营业务（按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512 号经

营）。 

2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民

田路证券营业部 
 440301103442391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与民田路交界西南新华

保险大厦 501 至 532 

董宇 

证券经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 经 营 机 构 营 业 许 可 证 》

Z27974001 号经营，有效期至 2014

年 1 月 10 日止）。 

3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江

海路证券营业部 
440101000171217 

广州市海珠区江海路 160

号二楼 
郑庆生 

证券经纪（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3

年 9 月 14 日）。 

4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紫

竹院路证券营业部 
110108001959228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31 号华澳中心嘉慧苑二

层西侧 

叶寅寅 

证券代理买卖；代理还本付息、分

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

登记开户。 

5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通

州北苑南路证券营业部 
110112014240438 

北京市通州区北苑南路

42 号院 6 号楼一层 
程宝贵 证券经纪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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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九

亭大街证券营业部 
310117002872535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大街

368 弄 382 号 4 层 
胡亚继 

证券经纪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

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7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曲

阳路证券营业部 
310000000063880 上海市曲阳路 1 号 王臻 

证券代理买卖，代理还本付息、分

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

登记开户。 

8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大连港

湾街证券营业部 
210202000022885 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 7 号 王晓林 证券经纪。 

9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友

谊路证券营业部 
120103000119937 

河西区友谊路与平江道

交口东南侧大安大厦 A

座 301 

  

齐云 

证券经纪。（国家有专项、专营规

定的按国家规定执行）（涉及行业

审批的经营项目及有效期限均以

许可证或资质证为准） 

10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杭州学

院路证券营业部 
330100000090223 

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 99

号 
童学俊 证券经纪。 

11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庆万

州高笋塘证券营业部 
500101300015156 

重庆市万州区高笋塘 2 号

三楼 
李蜀川 

证券代理买卖；代理还本付息、分

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

登记开户。 

12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梁 500228300003812 梁平县梁山镇石马路 393 程芳 证券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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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证券营业部 号 1 楼  

13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庆中

山三路证券营业部 
500103300019453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128 号 16 楼  
王晓东 

证券经纪（有效期至 2013-10-25

日止）。 

14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庆云

阳证券营业部 
500235300004825 

云阳县双江镇云江大道

1178 号农行大厦 3 楼 
林曦 

证券经纪（有效期至 2013 年 8 月

10 日）。 

15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彭州西

大街证券营业部 
510182000026325 

彭州市西大街 5-13 号彭

州大厦三楼 
李欣 证券经纪业务。 

16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郫县东

大街证券营业部 
510124000022573 

郫县郫筒镇东大街 119 号

附 3 号 
李铁军 证券经纪业务。 

17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青

白江新河路证券营业部 
510113000019225 

成都市青白江区新河路

173 号 
金笛 

证券经纪业务。 

  

18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西

玉龙街证券营业部 
510000000058514 

成都市青羊区西玉龙街

10 号 
邓杰 

从事证券代理买卖、代保管和鉴

证；代理还本付息、分红派息和登

记开户。 

19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贡富

顺钟秀街证券营业部 
510300000002268 

自贡市富顺县富洲花园 C

区裙房 A 段二、三楼 
黄卫 证券经纪业务。 

20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贡丹 510300000043889 自贡市汇东新区丹桂街 刘斌 证券经纪（有效期至 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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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街证券营业部 新汇广场 9 日）。 

21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贡贡

井长征大道证券营业部 
510300000041297 

自贡市贡井区长征大道

荣新贡院 1 号楼 2 楼 
代朴 证券经纪业务。 

22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贡五

星街证券营业部 
510300000023988 

自贡市自流井区五星街

57 号 
王文佐 

证券经纪（有效期至 2014 年 1 月

10 日）。 

23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陕

西街证券营业部 
510000000067804 

成都市陕西街 239 号大楼

1,2,4 楼 
邓寒旸 

证券代理买卖；代理还本付息，分

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

登记开户。 

24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高

升桥路证券营业部 
510000000064545 

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路 9

号罗浮广场三楼 01 号 
梁群力 

从事证券代理买卖、代保管和鉴

证；代理还本付息、分红派息和登

记开户。 

25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

大河北路证券营业部 
5104001903029 

四川省攀枝花市大河北

路大渡口市场三楼 
周建林 

 证券代理买卖；代理还本付息、

分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

理登记开户。 

26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

新华街证券营业部 

 

510400000028315 
攀枝花市新华街 15 号东

方新天地 D 座三、四楼 
冯于顺 

证券代理买卖；代理还本付息；分

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

登记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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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南

一环路证券营业部 
510000000062291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0

号普利大厦 
刘众平 

从事证券代理买卖、代保管和鉴

证；代理还本付息、分红派息和登

记开户。 

28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泸州龙

南路证券营业部 
510500000040850 

泸州市龙马潭区龙南路

66号波士顿景上 1幢 3 号

四层 

刘淳 

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业务（证

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3 年 12 月 9 日）。一般经营项

目：无。 

29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东

一环路证券营业部 
510000000059628 

成都市成华区府青路一

段 19 号二楼 
袁杰 

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以上项

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且不得超

出主体公司经营范围）。 

30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遂宁射

洪证券营业部 
510922000010081 射洪县太和镇红专路 伍曙光 

证券经纪(按许可证核定的期限从

事经营)。 

31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绵阳安

昌路证券营业部 
510700000050559 绵阳市安昌路 33 号 2 楼 罗跃飞 

证券代理买卖，代理还本付息、分

红派息，证券的代保管、鉴证，代

理登记开户。 

32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三台恒

昌路证券营业部 
510722000011973 

三台县北坝镇恒昌路耀

森花园 B 区二、三楼 
龙春华 证券经纪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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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元利

州东路证券营业部 
510800100022327 

广元市利州东路二段太

平洋大厦二楼 
汪小刚 证券经纪业务。 

34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油东

大街证券营业部 
510781000030109 江油市东大街北段 152 号 杨崇伦 

证券代理买卖；代理还本付息、分

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

登记开户。 

35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什邡东

顺城街证券营业部 
510682000011825 方亭镇东顺城街 219 号 陈海冬 

受隶属公司委托从事：证券代理买

卖；代理还本付息、分红派息；证

券代保管、鉴证；代理登记开户。

（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有效

期至 2011 年 12 月 8 日）（以上经

营范围国家限制或禁止经营的除

外，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必须取

得相关批准后，按照批准的事项开

展生产经营活动） 

36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充阆

中天马寺街证券营业部 
511381000022082 

南充市阆中市天马寺街

14 号三楼 
张建 证券经纪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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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宜宾珙

县滨河西街证券营业部 
511526000008781 

宜宾市珙县巡场镇滨河

西街北二段一号 1、2 楼 
唐荣 

证券经纪（有效期至 2012 年 09

月 07 日）。 

38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充涪

江路证券营业部 
511300000022280 

南充市顺庆区涪江路 117

号 
刘勇 

代理证券买卖，代理还本付息，分

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登

记开户。 

39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宜宾抗

建路证券营业部 
511500000014618 宜宾市抗建路 15 号 吴虹 

证券的代理买卖；代理证券的还本

付息和分红派息；证券的代保管、

鉴证；代理证券登记开户。（以上

有效期至 2014 年 2 月 22 日止） 

40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安金

广大道证券营业部 
511600000006305 

广安城南金广大道农行

大厦 C 群楼 
陈永健 

证券代理买卖；代理还本付息、分

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

登记开户。 

41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遂宁遂

州南路证券营业部 
510900000005760 

遂宁市遂州南路 306 号商

业大厦二、三楼 
赵红川 

证券经纪。（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

可证为准，且不得超出主题公司经

营范围）。 

42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充营 511322000007183 南充市营山县朗池镇正 徐亚丁 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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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正西街证券营业部 西街 81 号 

43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汉湖

南路证券营业部 
510681000013432 

广汉市湖南路购物中心

北楼 
王萍 

证券代理买卖、代理还本付息、分

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

登记开户（以上经营范围国家限制

或者禁止的除外，需经有关部门批

准的，必须取得相关批准后，按照

批准的事项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44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雅安朝

阳街证券营业部 
513100000002447 雅安市朝阳街 29 号 柴华 

证券代理买卖、代理还本付息、分

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

登记开户。 

45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乐山嘉

定南路证券营业部 
5111001900013 

乐山市市中区嘉定南路

22 号 
张毅 

证券代理买卖、代理还本付息、分

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

登记开户。 

46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峨眉山

名山路证券营业部 
511181000012691  

峨眉山市名山路东段 112

号 
窦洪军 

代理证券发行业务；代理证券买卖

业务；代理证券还本付息和红利的

支付业务。 

47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达州朝 511700000016213 达州市通川区朝阳中路 何全奎 证券代理买卖；代理还本付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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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中路证券营业部 中段华夏城市花园三楼 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

登记开户。 

48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眉山湖

滨路证券营业部 
511400000009430 

眉山市东坡区湖滨路南

三段 104 号（外滩枫景） 

 

 

李湘泉 

证券的代理买卖；代理证券的还本

付息和分红派息；证券的代保管、

鉴证；代理证券登记开户。 

49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阳广

厦路证券营业部 
512000000028735  

资阳市广厦路好莱坞商

业广场三楼 
张斌 证券经纪业务。 

50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达州渠

县人民街证券营业部 
511725000007503 

达州市渠县人民街 23 号

工会大厦 2 楼 
徐秋 

证券经纪业务。（涉及行政许可，

见证经营）。 

51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安武

胜宏武大道证券营业部 
511600000006305 

广安城南金广大道农行

大厦 C 区群楼 
陈永健 

证券代理买卖、代理还本付息、分

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

登记开户。 

52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夹江迎

春东路证券营业部 
5111261901059 

夹江县漹城镇迎春东路

500 号二楼 
龚琦 证券经纪业务。 

53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雅安荥

经康宁路证券营业部 
513123000006158 

四川省荥经县康宁路东

一段 94 号 
韩婷玉 证券经纪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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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乐山沙

湾石龙街证券营业部 
511111000002066 

乐山市沙湾城区石龙街

22 号 
吕卫军 证券经纪业务。 

55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巴中江

北大道证券营业部 
511900000010154 商银行巴中市分行 2 楼 冯向东 证券经纪业务。 

56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武汉珞

喻路证券营业部 
420100000277351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珞瑜

路吴家湾湖北信息产业

大厦 201、202 号 

徐明 

证券经纪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中国

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

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57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雨

花东路证券营业部 
320114000074941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东

路 9 号 4 层 
杨光泉 证券经纪。 

58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昌长

安东路证券营业部 
513401000024616 西昌市长安东路 25 号 罗可纲 

证券经纪（凭资质证书在有效期内

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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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西证券子公司情况 

华西证券所有子公司为华西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华西金智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1）华西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l993 年 3 月 20 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510000000053586，住所为成都市青羊区通惠门路 3 号，法定代表人为

胡小泉，注册资本为 120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120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项目及经营期限

以许可证为准），经营期限为 1993 年 3 月 20 日至永久。 

（2）华西金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注册号为 510109000127104，住所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480 号拉德

方斯西楼三楼 1 号，法定代表人为杨炯洋，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100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使用自有资金

对境内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为客户提供股权投资的财务顾问服务；在有效控制风

险、保持流动性的前提下，以现金管理为目的，将闲置资本金投资于依法公开发

行的国债、投资级公司债、货币市场基金、央行票据等风险较低、流动性较强的

证券，以及证券公司经批准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证监

会同意的其他业务，经营期限为 2010 年 5 月 31 日至永久。 

（三）标的企业拥有的主要资产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华西证券提供的资料，华西证券主要资产情况如下： 

1.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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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名称 土地使用权证号 土地座落 地类 使用权类型 
面积

（㎡） 
终止日期 

华西证券有子限责任公

司重庆万州鸽子沟证券

营业部 

301 房地证 2010 字第 10586 号 
鸽子沟 12 号金波

大厦第 6 层 
其它商服用地 出让 192.97 2050.10.17 

四川省证券深圳营部 4
 深房地字第 0059575 号 罗湖区春风路 商业 购商品房 \ 2038.11.15 

四川证券交易中心 4
 成国用（2000）字第 546 号 

青羊区陕西街 239

号 
综合 出让 2183.80 2046.6.30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沪房地虹字（2001）第 018657

号 
曲阳路 1 号 综合 \ 6045 \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房地字第 3000348548 号 

深南大道以南益

田路以西 
商业性办公用地 购商品房 6670.2 2051.6.10 

深房地字第 3000348549 号 

深房地字第 3000348550 号 

深房地字第 3000348551 号 

深房地字第 3000348552 号 

深房地字第 3000348553 号 

深房地字第 300034855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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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房地字第 3000348555 号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京市海其国用（2003 出）字第

2110009 号 

海淀区紫竹院路

31 号（华澳中心二

期）嘉慧苑商场二

层西侧 

综合 出让 127.99 2047.11.19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京市海其国用（2003 出）字第

2110014 号 

海淀区紫竹院路

31 号（华澳中心二

期）嘉慧苑 1220 

综合 出让 12.40 2047.11.19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京市海其国用（2003 出）字第

2110013 号 

海淀区紫竹院路

31 号（华澳中心二

期）嘉慧苑 1218 

综合 出让 13.25 2047.11.19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京市海其国用（2003 出）字第

2110010 号 

海淀区紫竹院路

31 号（华澳中心二

期）嘉慧苑 1217 

综合 出让 12.44 2047.11.19 

四川省证券深圳营部 4
 深房地字第 2000033462 

深圳市罗湖区春

风路 
商住混合用地 购商品房 4.3 2042.11.17 

四川省证券深圳营部 4
 深房地字第 2000033148 号 深圳市罗湖区春 商住混合用地 购商品房 7.3 204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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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路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汉湖南路证券营业部 
广国用（2004）第 1745 号 

广汉市滨西路购

物中心北楼（湖南

路） 

金融 出让 759.01  2033.11.8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安昌路证券营业部 

绵城国用（2001）字第 05182

号 

涪城区安昌路 33

号一期二层 
商业服务 出让 389.34  2045.12.24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遂宁遂州南路证券营业

部 

遂国用（2004）字第 11888 号 
遂州南路 306 号第

2、3 层 
商业 出让 216.6 2044.7.14 

四川证券有限公司射洪

证券交易营业部 4
 

射洪县国用（01）字第 03149

号 

太和镇红砖路口

（华祥公司） 
商业服务业 划拨 154.01 \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乐山嘉定南路证券部 

乐城国用（2002）字第 13718

号 

中心城区张公桥

街嘉定南路 22 号 
商业金融业 出让 2152 2039.7.30 

华西证券雅安营业部 雅市国用（2000）字第 2715 号 朝阳街 10 号三楼 金融保险业 划拨 101.37 \ 

华西证券雅安营业部 雅市国用（2000）字第 2717 号 朝阳街 10 号二楼 金融保险业 划拨 103.63 \ 

华西证券雅安营业部 雅市国用（2000）字第 2716 号 
朝阳街 10 号底层

12 号 
金融保险业 划拨 7.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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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雅安营业部 雅市国用（2000）字第 2714 号 
朝阳街 10 号附 3

号 
办公 划拨 12.86 \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乐山营业部沙湾服务部 

乐沙国用（2001 让）字第 170

号 

沙湾城区石龙街

22# 
营业 出让 319.5  2040.3.1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成高国用（2010）第 2403 号 
成都高新区南区

双土村三组、四组 
商业 出让 24786.72 2048.4.9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朝阳街证券经营部 
雅市国用（2006）第 13964 号 

雨城区朝阳街 6 幢

1 楼 C9 号 
商业服务业 出让 975.47 2041.7.25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油东大街证券营业部 
江国用(2001)字第 0100966 号 

江油市东大街北

段 
金融保险业 出让 2920 2031.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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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经核查，该 5 宗土地使用权为华西证券设立时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

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整合原四川省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证券交易中心资产

作为出资部分，至今未办理至华西证券名下。 

经本所律师核查，华西证券上述土地使用权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不

存在担保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 

2.房产 

权利人名称 房权证号 房屋座落 
建筑面积

（㎡）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万州鸽子沟证券营

业部 

301房地证 2010字

第 10586 号 

鸽子沟 12 号金波大

厦第 6 层 

1518.26 

四川省证券深圳营业部 5
 深 房 地 字 第

0059575 号 

荣兴大厦一层西 568.68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蓉房权证成房监

证字第 0601105 号 

青羊区陕西街 239 号 8326.9 

蓉房权证成房监

证字第 0601109 号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蓉房权证成房监

证字第 0606919 号 

金牛区城隍东巷 44

号 

319.6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蓉房权证成房监

证字第 0606921 号 

金牛区城隍庙街 16

区 

205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沪 房 地 虹 字

（2001）第 018657

号 

曲阳路 1 号 10239.67 

四川省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5
 

蓉房权证成房监

证字第 0434378 号 

金牛区城隍东巷 44

号 

1293.05 

四川省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5
 

蓉房权证成房监

证字第 0392936 号 

金牛区泰宏街 8 号 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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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5
 

蓉房权证成房监

证字第 0580703 号 

成华区祥和里 287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涿州房权证开字

第 22364 号 

石佛林场（京都高尔

夫俱乐部）C 型 E 区 

398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 房 地 字 第

3000348548 号 

时代金融中心 18A 397.85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 房 地 字 第

3000348549 号 

时代金融中心 18D 142.76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 房 地 字 第

3000348550 号 

时代金融中心 18C 138.37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 房 地 字 第

3000348551 号 

时代金融中心 18B 146.61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 房 地 字 第

3000348552 号 

时代金融中心 18F 146.61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 房 地 字 第

3000348553 号 

时代金融中心 18E 404.61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 房 地 字 第

3000348554 号 

时代金融中心 18G 138.37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 房 地 字 第

3000348555 号 

时代金融中心 18H 146.61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京房权证市海其

字第 2110009 号 

海淀区紫竹院路 31

号（华澳中心二期）

嘉慧苑商场二层西侧 

2618.24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京房权证市海其

字第 2110014 号 

海淀区紫竹院路 31

号（华澳中心二期）

嘉慧苑 1220 

253.61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京房权证市海其

字第 2110013 号 

海淀区紫竹院路 31

号（华澳中心二期）

嘉慧苑 1218 

2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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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京房权证市海其

字第 2110010 号 

海淀区紫竹院路 31

号（华澳中心二期）

嘉慧苑 1217 

254.38 

四川省证券深圳证券业

务部 5
 

深 房 地 字 第

2000033462 号 

国晖大厦 6C 57.80 

四川省证券深圳证券业

务部 5
 

深 房 地 字 第

2000033148 号 

国晖大厦 8B 96.06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自贡五星街证券营业部 

自房权证高新字

第 00035918 号 

自井区五星街半边街

居委会五星街业务楼 

1859.87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自贡五星街证券营业部 

自房权证高新字

第 00035922 号 

自井区五星街半边街

居委会五星街业务楼 

2119.61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自贡五星街证券营业部 

自房权证高新字

第 00035916 号 

自井区五星街半边街

居委会 

116.99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汉湖南路证券营业部 

房权证广权字第

0854-2 号 

湖南路购物中心北楼 2228.34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安昌路证券营业部 

绵房权证市房监

字第 0000020072

号 

涪城区安昌路 33 号 2393.54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油市东大街证券营业

部 

江房权证监证字

第 0036120 号 

中坝镇东大街北段

152 号 

4370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遂宁遂州南路证券营业

部 

遂宁市房权证城

区字第 A0071428

号 

遂宁市城区遂州南路

306 号（商业宾馆）

第二、三层 

1934.44 

四川证券有限公司射洪

证券交易营业部 5
 

射房权证太字第

0016274 号 

太和镇红专路口 1338.26  

华西证券乐山嘉定南路

证券营业部 

乐山市房权证企

业字第 0001694 号 

中心城区嘉定南路 3634.29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雅房权证市字第 市朝阳街 10 号 8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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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朝阳街证券营业部 0027527 号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朝阳街证券营业部 

雅房权证市字第

0055239 号 

雨城区朝阳街 29 号 2

楼 

1213.58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朝阳街证券营业部 

雅房权证市字第

0027520 号 

市朝阳街 10 号附 12

号 

58.95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朝阳街证券营业部 

雅房权证市字第

0027530 号 

市朝阳街 10号附 3号 102.86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朝阳街证券营业部 

雅房权证市字第

0054875 号 

雨城区朝阳街 6 幢 1

楼 C9 号 

12.40 

华西证券乐山沙湾服务

部 

沙湾区房权证公

产字第 0007411 号 

沙湾镇石龙街 22 号 622.24  

注 5：经核查，该 7 宗房产为华西证券设立时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整合原四川省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证券交易中心资产作为出

资部分，至今未办理至华西证券名下。 

经本所律师核查，华西证券上述房产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担

保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 

3.商标权 

商标名称及图形 注册号/申请号 
核定使 

用商品 
注册有效期限 

 
6741051 第 36 类 2010.04.21-2020.04.20 

 
4526572 第 36 类 2008.10.14-2018.10.13 

 
4526573 第 36 类 2008.10.14-2018.10.13 

 
5559242 第 36 类 2009.12.07-2019.12.06 

 
6741054 第 36 类 2010.04.21-2020.04.20 

 
8260091 第 36 类 2011.11.14-202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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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5496 第 36 类 申请注册已被受理 

经本所律师核查，华西证券上述商标权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

担保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 

4.其他主要资产 

根据《审计报告》、华西证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华西证券的

其他主要资产包括在建工程、软件、交易席位及商誉。上述资产系由华西证券通

过购买等合法方式取得，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担保或其他权利限

制情形。 

（四）标的资产涉及的债权债务及担保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华西证券无对外担保情形，主

要债务如下： 

项 目 金额（元）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69,764,000 

 代理买卖证券款  8,755,447,680 

 应付职工薪酬  608,940,445 

 应交税费  101,829,153 

 应付利息  125,878 

 预计负债  10,524,362 

 其他负债  182,228,605 

合 计 9,928,860,122 

（五） 标的资产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华西证券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情形；华西证券本

年度发生诉讼及仲裁事项、以前年度未了诉讼及仲裁事项中所涉金额较大案件情

况如下： 

1.中国农业银行射洪县支行诉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射洪营业部借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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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案 

2007 年 7 月，中国农业银行射洪县支行向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何蓉、

何国军、郭洪波、上海金尔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射洪证

券营业部等被告，要求华西证券承担贷款本金 6500 万元及逾期利息连带担保责

任。由于该案属于涉案金额巨大的重大诉讼事项，华西证券已于 2007 年 7 月 4 

日向四川证监局提交了《关于我公司射洪营业部涉及重大诉讼事项的报告》。 

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7 年 7 月 18 日开庭审理本案，目前尚未作出判

决。 

2.重庆市万州区荣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诉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庆万州

鸽子沟证券营业部返还财产纠纷案 

重庆市万州区荣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因不服与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庆

万州鸽子沟证券营业部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二审生效判决，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申

请抗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后，重庆市高级人民

法院指令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开庭审理本案，目前尚未作出判决。 

3.重庆市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诉重庆市万州区金鸿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房

屋租赁纠纷案，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万州营业部被列为第三人 

重庆市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市万州区金鸿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因房

屋置换纠纷，于 2011 年 4 月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重庆市万州

区金鸿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退还双方置换的房屋，并要求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万

州营业部限期退还租赁的房屋。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目前尚未就本案作出判决。 

4.苏晔、崔利钢诉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紫竹院路证券营业部客户交易

结算资金纠纷案 

华西证券北京营业部机构原客户北京力达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8 

年 1 月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该公司在北京银行开立的银行账户被该行列为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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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账户。苏晔、崔利钢以原北京力达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义向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华西证券北京营业部将北京力达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直接支付予他们个人。本案于 2011 年 2 月 23 日开庭审理，

于 2011 年 3 月 2 日作出判决，北京力达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设的资金账户

归原告苏晔、崔利钢二人所有。判决生效后二人已将北京力达迅业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转至其个人银行账户。 

5.龙伏佑诉华西证券劳动争议纠纷案 

华西证券原员工龙伏佑要求华西证券支付 2009 年上半年和 2009 年度绩效

奖励工资 29 万元。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裁决驳回

龙伏佑的所有仲裁请求。龙伏佑不服仲裁裁决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一审判决驳回了

龙伏佑的所有诉讼请求。 

本所律师认为，华西证券上述诉讼及仲裁事项中未决案件部分属于华西证券

自身或有债权债务事项，对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的权属转移不构成法律障碍。 

六、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安排  

如本法律意见书之“一、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整体方案”所述，本次重大资

产出售不直接涉及债权债务处理的情况。  

七、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关联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方案为泸州老窖将其所持华西证券 12%股权转让予其

控股股东老窖集团，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 

此外，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将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二）同业竞争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双方泸州老窖、老窖集团及其关联方在业务范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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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均未发生任何变化，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八、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信息披露 

（一）2011 年 11 月 14 日，经深交所批准，泸州老窖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刊登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停牌期间，泸州老窖每周发布一次本次重大资产出

售的公告。 

（二）2011 年 11 月 30 日，泸州老窖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等相关事宜，并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进行公告。 

（三）2011 年 12 月 9 日，泸州老窖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交易《重组报告书》等相关事宜，并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披露义

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泸州老窖已按照法律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应履行的信息披露

义务。泸州老窖尚需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按照《重组办法》、《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九、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实质条件  

根据《重组办法》，本所逐项核查了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并形成意见如下：  

（一）根据《重组报告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国家产

业政策、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符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第（一）

项之规定。  

（二）根据《重组报告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标的股权资产最近三年不存

在违反环境保护、工商、土地、税务、社保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且受到行政处

罚的情形，符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  

（三）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泸州老窖的股本总额和股本结构均不因此

发生变动，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符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第（二）

项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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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据泸州老窖董事会相关会议决议、《重组报告书》、《股权转让协议》

等文件并经核查，本次交易已按照《重组办法》第十八条等规定履行了相关资产

定价程序，资产定价合法、合规、公允，不存在损害泸州老窖及其股东合法权益

的情形，符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第（三）项之规定。  

（五）根据《重组报告书》、《股权转让协议》、泸州老窖书面承诺、老窖集

团书面承诺等文件并经核查，本次交易涉及的拟出售标的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

者转移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合法有效，在相关法律程序和

先决条件得到适当履行的情形下，其实施将不存在法律障碍和风险，符合《重组

办法》第十条第（四）项之规定。  

（六）本次交易完成后，泸州老窖将获得后续发展的资金，集中资源大力发

展白酒产业，实现泸州老窖的战略发展。据此，本次交易不存在可能导致泸州老

窖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根据《重组报告书》，本

次交易有利于泸州老窖增强持续经营能力，符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第（五）项

之规定。  

（七） 根据《重组报告书》，并本所律师经核查，本次交易不会对泸州老窖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和机构等独立性

方面产生不利影响，符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第（六）项之规定。  

（八）根据《重组报告书》、泸州老窖的书面承诺等文件并经核查，本次交

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产生不利影响，符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第（七）

项之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实

质性条件。 

十、 本次交易涉及的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业务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证券服务机构均具备必要的资

格，该等证券服务机构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所示： 

证券服务 证券服务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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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类别 机构名称 

独立财务顾问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业

务许可证》，获准从事证券投资咨询

（含财务顾问）业务 

法律顾问 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 
持有四川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事务

所执业许可证》 

审计机构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和《会

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

证》 

资产评估机构 
上海银信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 

持有《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 

十一、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当事人买卖泸州老窖股票的情况 

本次交易相关当事人买卖泸州老窖股票的核查期间为本次交易有关事实发

生之日前 6 个月至本次交易第二次董事会召开之日（即 2011 年 5 月 12 日至 2011

年 12 月 9 日）。 

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当事人出具的《自查报告》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股票交易查询信息，核查期间有下述人员存在买卖泸州老窖股

票的行为，具体情形如下： 

（1）冷德华，系泸州老窖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杜江的母亲，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买入 300 股、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买入 300 股。 

根据泸州老窖及杜江出具的《声明》，杜江未参与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也

无泄露有关信息或建议他人买卖泸州老窖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行为；冷德华买

卖泸州老窖股票的行为发生于杜江获知泸州老窖本次交易事项内幕消息之前，且

其未获知泸州老窖本次交易有关信息，是基于对市场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进行的

操作。 

（2）胡蓉，系泸州老窖董事会办公室证券管理员赵亮的母亲，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买入 500 股、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卖出 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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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泸州老窖及杜江出具的《声明》，赵亮未参与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也

无泄露有关信息或建议他人买卖泸州老窖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行为；沪蓉买卖

泸州老窖股票的行为发生于赵亮获知泸州老窖本次交易事项内幕消息之前，且其

未获知泸州老窖本次交易有关信息，是基于对市场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

作。 

（3）刘智敏，系泸州老窖财务部主任赵军的配偶，于 2011 年 8 月 2 日买入

1000 股、于 2011 年 8 月 3 日买入 900 股、于 2011 年 8 月 10 日卖出 1900 股。 

根据泸州老窖及赵军出具的《声明》，赵军未参与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也

无泄露有关信息或建议他人买卖泸州老窖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行为；刘智敏买

卖泸州老窖股票的行为发生于赵军获知泸州老窖本次交易事项内幕消息之前，且

其未获知泸州老窖本次交易有关信息，是基于对市场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进行的

操作。 

（4）李春英，系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天均的配偶，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买入 23400 股。 

根据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及杨天均出具的《声明》，杨天均未参与本次交易

的决策过程，也无泄露有关信息或建议他人买卖泸州老窖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

行为；李春英买卖泸州老窖股票的行为发生于杨天均获知泸州老窖本次交易事项

内幕消息之前，且其未获知泸州老窖本次交易有关信息，是基于对市场交易情况

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5）王静蓉，系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罗开业配偶，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买入 400 股、2011 年 10 月 21 日买入 4000 股。 

根据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罗开业出具的《声明》，罗开业未参与

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也无泄露有关信息或建议他人买卖泸州老窖股票、从事市

场操纵等行为；王静蓉买卖泸州老窖股票的行为发生于罗开业获知泸州老窖本次

交易事项内幕消息之前，且其未获知泸州老窖本次交易有关信息，是基于对市场

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6）黄毅，系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 2011 年 8 月 8 日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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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6000 股、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卖出 1600 股。 

根据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及黄毅出具的《声明》，黄毅未参与本

次交易的决策过程，也无泄露有关信息或建议他人买卖泸州老窖股票、从事市场

操纵等行为；黄毅买卖泸州老窖股票的行为发生于其获知泸州老窖本次交易事项

内幕消息之前，是基于对市场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上述《声明》，冷德华、胡蓉、刘智敏、李春英、王静

蓉及黄毅上述买卖泸州老窖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不构成法律障碍。 

在核查期内，除上述已披露的情况外，不存在其他相关当事人买卖泸州老窖

股票情形。 

十二、 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相关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

交易各方具备相关主体资格；在取得本法律意见书第四部分之“（二）本次交易

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所述的全部批准或核准后，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实质

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关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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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杨  波              

 

印  娟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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